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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西藏致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MA6T2R4B4C）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致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次仁（身份证号：542301196901050097）不慎，将检察院经济适用房6栋

6021号房的购房款收据（号码：2043614，金额：100000元；号码：0029825，金
额：229796元；号码：0012735，金额：31176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次仁

2023年10月21日

由我公司承建的“那曲市驻拉萨特困人员供养服务中心项目
（一期）无标段”现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材料款及机械费已全部结
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648086585
特此声明

西藏福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声 明
西藏二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

更为“西藏二木文化旅游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现声明原公司财务专
用章（编号：54010110001910）、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110004093）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二木文化旅游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西藏紫丹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琼结县分公司不慎，将第二类医疗器

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号：藏山食药监械经营备20200017号）丢失，声
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紫丹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琼结县分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西藏乐之家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
为“西藏乐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
54019510009452）、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9510009453）、发票专用
章（编号：54019510009454）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乐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变 更 公 告
西藏绿色新动能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格桑顿珠”变更为“索朗曲珍”。

特此公告
西藏绿色新动能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由我公司承建的“曲水‘镜中协荣’城市生态休闲主题村建设项
目”已于2023年10月11日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材料款、车辆
运输等费用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
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邓友华
联系电话：13989012819
特此公示

西藏羿宇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公 示

声 明
普布（身份证号码：540122197604155072）不慎，将房屋坐落于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拉萨市阿里安居房3-2082号的商品房（预
售）买卖合同（备案号：540122202205250000027）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普布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尼木德追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旦增平措私章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尼木德追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西藏自治区藏獒协会不慎，将公章、财务专用章、西藏自治区藏獒协

会钢印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自治区藏獒协会
2023年10月21日

西藏蔺岚商贸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
藏禾荣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正”变更为“高亮
忠”，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110012102）、财务专用章（编
号：54010110012103）、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110012104）、原法人章
（编号：54010110012105）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禾荣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声 明
扎西措不慎，将西藏宏盛房地开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西藏自治区

检察院经济适用房一栋 1023 号房的购房首付款收据（凭证号码：
1042937，金额：100000元整）以及尾款收据（凭证号码：0021480，金额：
160000元整）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扎西措

2023年10月21日

由我公司承建的国道219线康马县至措美县古堆乡段新改建工
程15合同段项目，于2020年8月8日通过交工验收，该工程民工工
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发生任何拖欠民工工资，
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30天内与我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张计海 联系电话：15833707567
特此声明

西藏燕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国道219线康马县
至措美县古堆乡段新改建工程15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声 明
欧珠多吉（身份证号：54230119690209151X）不慎，将检察院经济适用房6

栋6021号房的购房款收据（号码：0029826，金额：229796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欧珠多吉
2023年10月21日

变 更 公 告
中科华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

变更为“中科华创国际工程设计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特此公告
中科华创国际工程设计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中科华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210017076）、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10017077）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中科华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西藏久顺仓储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昭

杰”变更为“张秀彤”，现声明原法人私章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久顺仓储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城东阿妈哦罗餐吧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40102018818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城东阿妈哦罗餐吧
2023年10月21日

由我公司承建的“错那县曲卓木乡塔嘎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已于2023年8月22日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机械、材料款、车辆运输
等费用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
系处理。

联系人：王晓宇
联系电话：18108909898
特此公示

西藏羿宇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公 示

西 藏 路 风 广 告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将 公 司 公 章（编 号 ：

5401025014321）、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5014322）、发票专用章（编号：

5401025014323）、法人章（编号：5401025014325）、合同专用章（编号：

540102501432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路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声 明
西藏明川贸易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谢海

潮”变更为“肖兴明”，现声明原法人章（编号：54010210009651）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明川贸易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西藏先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

藏先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20002388）、

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0002389）、合同专用章（编号：5401020001125）、

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20000562）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先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21日

声 明

公 告
龙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天文馆是我区“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2020

年10月，我厅委托中介服务机构通过竞争性磋商，确定你公

司中标“西藏天文馆建设项目陈列大纲方案及设计”，《中标通

知书》明确“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天内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

内容，并通过采购单位及审核部门验收”；2020年11月6日，我

厅与你公司签订西藏天文馆建设项目陈列大纲方案及设计

《项目设计合同》，合同“工程设计周期”条款约定“双方约定乙

方于签订合同之日起需开展相关工作，按照双方约定内容于

合同签署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以上服务内容相关工作后向

甲方交付工作成果。”

自合同签订以来，我厅及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多次与你

公司联系对接项目设计工作，先后召开了4次项目设计工作

推进协调会，你公司法人代表等主要负责人均未到场参会，也

无人员与我厅进行沟通联系，参会人员未出具你公司法人授

权委托书。其中，2023年5月9日协调会要求你公司于2023

年7月20日前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范规程完成合同约定

的相关设计内容；2023年7月24日召开的项目概念设计专题

会，鉴于你公司提交的项目概念设计文件不符合阶段设计要

求，内容缺乏专业性，参会评审专家不予通过审查。

综合上述情形，一是你公司严重违反双方签订《项目设计

合同》约定的实质性条款，至今未完成设计服务内容并通过专

家评审，违约时间长达2年零4个月之久，为此，我厅已在

2023年7月24日召开的项目概念设计专题会上决定终止执

行与你公司签订的《项目设计合同》；二是你公司不按照有关

规定和要求安排主要负责人承担该项目设计服务工作，对项

目工作进展和合同违约问题不管不问，存在严重失信问题；三

是你公司合同违约已给我厅推进西藏天文馆陈列展览工作造

成严重影响和实质性损失。

鉴于以上情况，如允许你公司继续承担西藏天文馆陈列

展览设计任务，势必给我厅造成更多问题、给国家造成不可挽

回损失。为此，经我厅研究决定：自2023年9月18日起终止

我厅与你公司签订的西藏天文馆建设项目陈列大纲方案及设

计《项目设计合同》；同时，我厅保留进一步追究你公司合同违

约和严重失信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上述决定，如你公司存在异议，请贵公司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3日内与我厅（联系人李鑫，联系电话15889081201）或我

区有关建筑市场管理行政机构进行反映。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23年10月21日


